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实施 

单位建立质量体系的原则要求   

第一条  为确保地质调查项目的质量，要求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申请地调项目的实施单位（以下

简称实施单位）按照 GB/T19000－ISO9000《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国家标准，结合地质调查工

作的特点，建立质量体系。  

第二条  实施单位要首先制定质量方针，确定质量目标，在质量方针和目标的指导下，建立质

量体系。  

第三条  实施单位建立的质量体系范围可包括区域地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探矿工程、测绘印制及信息技术等。  

第四条  质量体系的结构主要由下列内容构成：  

一、组织结构  

二、程序  

三、过程控制  

四、资源  

第五条  组织结构包括：  

一、专门质量管理部门的设置；  

二、管理部门的隶属关系；  

三、管理部门的质量职能；  

四、管理部门工作接口及联系方法；  

五、建立质量责任制，明确各岗位的工作职责及质量责任和权限；  

六、赋予与质量工作有关人员的特权。  

第六条  程序贯穿于管理和生产技术全过程，主要体现在质量体系文件中，包括质量手册、程



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及质量记录。  

第七条  质量手册的主要内容  

一、实施单位概况；  

二、实施单位的质量方针和目标；  

三、组织机构、责任和权限及其关系；  

四、质量体系要素概述；  

五、支持性文件（程序性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第八条  程序文件：编制管理性程序文件和技术性程序文件。根据地质调查工作的具体特点，

确定各个一级要素为：立项、设计编制、施工、野外验收、报告编写、资料汇交、不合格控制与纠

正措施、统计技术、文件控制、质量体系、质量考核与奖惩等，都应编制程序文件。  

第九条  作业指导书，是指导作业人员实际操作的技术性文件，应按专业分别编制。  

一、野外施工作业指导书，按工作类别不同分别编写，如，区调的野外作业指导书类别为：剖

面测制、路线观测、工程编录、样品采集与管理、野外资料整理、实际材料图、地质草图编制。  

二、室内工作作业指导书，按照设计和报告编写的不同工作类别分别编写，如设计编写作业指

导书的类别为：资料收集、综合图件编制等；报告编制作业指导书的类别为：原始资料整理、数据

处理、图件编制等。  

第十条  质量记录，包括质量运行状态记录和成果、工程质量状况的质量记录，质量记录一般

用表、卡的形式表达。  

第十一条  过程控制，按照不同专业对地调工作全过程的各阶段实行质量控制，各环节的过程

可具体划分如下：  

立项工作过程包括：需求调查、立项建议、论证、确定项目；  

设计编写过程包括：明确任务、编写设计、审查设计、设计修改；  

野外施工过程包括：施工准备及施工；  



野外验收过程包括：原始资料整理、野外工作总结、野外验收、补课；  

报告编写过程包括：拟订报告提纲、资料整理、图件编制和文字编写、审查报告、修改报告、

印刷出版。  

资料汇交过程：包括归档和汇交。  

对上述各阶段工作过程若存在支持过程的内容应进一步按支持过程实行质量控制，如：地质调

查工作野外作业过程的控制应包括测绘、测试、工程施工等支持过程的控制。  

第十二条  资源和人员，实施单位应确定并提供建立和保证质量体系正常运行所需的资源和人

员。  

一、人力资源  

1、人员配置  配置必要的符合要求的高素质工作人员；  

2、人员培训  对各层次的员工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及质量管理知识；  

3、考核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  

二、信息资源  包括：国家发布的各类地质调查工作技术标准、有关质量工作的法规、条例、

标准以及上级有关质量工作的规定和要求；国内、外有关地质勘查工作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制订获取信息资源的程序。  

三、基础设施包括：野外工作装备；仪器、硬件和软件；必要的维修保养和适宜的室内工作条

件。  

四、资金保障  

制定经费管理制度。确保地质调查项目经费，管理经费中应保证用于质量管理方面的费用。  

第十三条  质量考核与奖惩，制订质量考核标准及奖惩办法。  

第十四条  质量体系的审核及试运行， 应建立内部审核员制度，负责质量体系的内审，建立质

量体系试运行半年后提请地调局组织认证，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予以改进。  

第十五条  质量改进，建立质量体系后，管理者应十分重视推动、促进和持续地开展质量改进



活动，以确保地质调查工作稳定地达到规定的质量要求，确保质量体系的不断完善。  

第十六条  质量体系的内部认证，地调局将按规定在培训、试点的基础上，对各项目实施单位

的质量体系分期、分批地完成内部认证。  

第十七条  本原则要求是结合地质调查工作特点而制订的，仅供建立质量体系时参考，质量体

系的基本要求应遵照国家标准执行。  

(中地调函[2000 ]50号文已发布)  

 


